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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电商有望为农民增收

致富提供强劲动能。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依序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

环节展开论述，系统剖析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致富的内在机理。然而当前农村电商发展面临主体数字

素养缺失与人才供给不足、农产品附加值低与品牌化建设迟滞、物流体系不健全与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等

三大现实困境。基于此，应从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品牌价值体系、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三个维度加快

推进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致富的实践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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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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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e-commerce holds the potential to be-
come a powerful driver of increased farmer income and prosperity. Based on Marxist theory of so-
cial reproduction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is paper sequentially elaborates on the four 
links—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ter-
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rural e-commerce empowers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achieve prosperity.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faces three major prac-
tical challenges: a lack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insufficient talent supply, low 
value-adde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elayed brand-building, as well as an underdeveloped lo-
gistics system and weak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ccordingly, it is essential to accelerate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rural e-commerce empowering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achieve prosperity 
by innovating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constructing a brand value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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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所

表征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有巨大差距，如何为农民增收营造高质量且可持续的收入环境是当今乡村

振兴中重要议题。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图景也理应纳入数智要

素扩散渗透的过程中，从而激发乡村场域的市场消费潜能和内生发展动力，而农村电商正是在此背景下

成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载体。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25 年 1~7 月，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7.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2%，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6.4% 
[1]，可见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为农民致富增收提供了可为路径，还提升了面向农村居民的商品与

服务供给能力。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将“加快构建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通网络，支持各类主体协同

共建供应链。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2]作为施政策略写入，俨然，农村电商已成为共同富裕视野中

促农增收的重要抓手。 
目前学界围绕农村电商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来进行阐发：

一是直接影响。秦芳等(2022)认为农村电商发展具有提升创业水平、增加非农就业和提高土地流转概率等

积极作用，且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对不同资本农户均有益[3]。王奇等(2024)认为农村电商创业能够显著提

高农村家庭总消费，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和刺激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来实现，同时通过数字消费习

惯培育和降低贸易成本推动消费结构升级[4]。二是间接作用。梁强等(2016)通过对军埔淘宝村的实例研

究，指出农村电商政策支持通过创造创业条件、提高创业能力、激发创业动机和扶持创业活动，可以实

现促进农村电商集群增收的目的[5]。冯富帅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指出农村电商有利于改善农民消费结

构，实现从食品消费集聚向非食物与服务性消费内容的多元发展，从而有望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6]。
展进涛等(2024)发现农村电商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可以通过跨

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富裕[7]。然而，学界虽然对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

但鲜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系统分析的文章，尚存在研究空白。本文将镜鉴既有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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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依序从辩证联系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

环节展开论述，系统剖析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致富过程中的内在机理、审视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

困境并提出相对应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致富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2. 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致富的内在机理 

2.1. 以革新生产要素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生产环节是决定性环节，生产是分配、交换、消费的前提和基础，

而生产环节的现实物质力量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者效能发挥及其协同作用。首先，在

劳动者层面。传统农业劳动者其生产活动不再囿于对初级农产品的种养，而是因数字电商平台的下沉，

其行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逐渐实现了由“个体生产者”向“企业农场主”的身份转变，更加具有市

场意识、品牌意识和客户意识，从而系统性增进农民的创业能力[5]。同时，电子购物、网上支付等基本

数字技能的形成，会促成农民接触更多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信息，为其从体力

劳动者向智力劳动者的转型奠定基础[8]。其次，在劳动资料层面。电子商务平台的下沉让农民接触到更

多工业日用品或涉农工业品商品信息，一方面为了满足自身的购买需求，农民需要思考如何优化自己的

生产模式、提升自己的农业产量，以取得购买力的提升；另一方面，电商便民服务打通城乡工业要素流

通渠道，为个体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乃至村集体提供了购买无人机、自走灌溉机等先进农业劳动资

料的机会，能有效助力提高乡村农业机械化覆盖率和渗透率。再次，劳动对象层面。农村电商将城市需

求侧的市场信息精准制导，驱动供给侧农民迅速做出生产决策的科学调整，以“拉式生产”应对市场的

复杂变化，有效降低了农民经营过程的风险承担[9]。此外，电商平台利用数字技术模糊了农业产品的边

界，激发、显现了农文旅等融合产业的多元价值，这使得农业劳动者在生产农产品的同时也在进行文化、

生态等价值的生产，毫无疑问这也会对农民的收入结构进行重构调整。最后，农村电商带来的不是某一

要素的局部更新，更是整个农业产业体系的变革发展。农村电商有效促成了城乡要素间的自由高效流通，

使得农业全产业链条的韧性强度得到综合提升。这种要素间的良性互动，构建了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要素升级为支撑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从而在根本上提升了农业生产的质效，为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2.2. 以优化分配关系保障农民增收实现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分配是生产的接续，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公平合理的直接环节。在

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农业生产者与商品购买者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农民主体的议价能力也在农业

上中下游各环节受到层层抑制，农民基于先天资源与技术禀赋的劣势，并不能成为农产品经精深加工而

形成高附加值的受惠主体，这使得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渗透，“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仍然长期存在。而

农村电商于分配环节对农民致富增收起到正向性积极作用则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农村电商实现

了对传统实体商铺的超越。以数字技术形成了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的虚拟商铺，减低了实体店铺的租赁成

本[4]，更能让富有地域性的高质量农产品获得更多曝光度和青睐者，这有效增加了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占

比和资金循环速度，有助于农民能进一步实现规模化经营[10]。其二，电子商铺的产生发展实现了“去中

介化”。具有数字经营意识的农业生产者通过开设网店，可以有效减低与消费者的对接成本，并能显著

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价值增量。同时，依托网店、电商直播等网络模式的推介作用，

农民获得更多的利润占比份额，不再沦为过往仅依靠于农产品经销商的边缘性群体。其三，农村电商催

生了面向个体农户的多样态利益联结机制。在有为政府的积极促成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基

地、大型电商企业形成了以合作互信为基础的新型协作关系，诸如“电商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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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收购 + 利润分红”等。这些机制将农民从单纯的质料供应者，转变为产业链的利益共同体成员，使其

能够参与到后续的销售利润分配体系中，从而达到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目的。 

2.3. 以构建流通体系畅通农民增收渠道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交换环节对经济循环的重要性，映照至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作用

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农村电商对城乡流通体系的重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电商

系统性解决了城乡要素流通阻滞难题。在实体向度上，传统农产品“产地收购–多级批发–终端零售”

线性流通模式，其流通效率受到空间距离和运输能力的强约束力，此外流通成本和周转风险更需要农民

自己承担，而农村电商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农产品的上行与工业品下沉，这就会倒逼城乡一体化运输物流

网络加快构建，为实现农民让渡农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获得商品价值保驾护航[11]。二是农村电商通过拓展

流通的市场空间与丰富流通信息渠道，突破了农产品价值实现的时空壁垒。传统的农产品流通受制于地

域性集贸市场，极易因局部供需失衡而导致滞销，而农村电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将农产品数字化，

借助数据的共享性和复制性将区域性的农产品推广至国内国际大市场，极大地拓展了其价值实现的空间

范围。更为重要的是，电商平台催生了如直播带货、社群团购、预售定购等新型流通形式，这些形式不

仅能提前聚合分散的消费需求，实现“以销定产”，降低流通风险，更能通过内容话术将产品的生态价

值、文化内涵与情感体验一并营销出去，从而为农民创造了新的增收空间。三是农村电商通过畅通信息

交互流通渠道，赋予农民更多的主体意义。信息不对称是农民在传统流通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

因之一。而农村电商依托数字平台，显著降低了农民数字信息获取的不平等性，其可以依靠获取数字信

息习惯的养成以及网店季度销售报表等有益信息，深化对农产品电子商贸运营的认识。同时，城乡信息

壁垒的打破，有利于更进一步释放乡村市场的消费潜能，激发农民自身的主体需求，使农民“有所买”

和“有所卖”，实现以农民为受惠主体的经济循环畅通格局。 

2.4. 以创造消费需求激活农民增收内生动力 

在消费环节，农村电商不仅能被动地满足既有需求，更主动地参与和创造新的消费需要，并通过消

费数据的反馈形成指导生产的闭环，从而驱动农民可持续增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消费是生产的最

终目的和动力，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得以最终实现其价值。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会传递新的消费内

容，迎合更多人的消费需要，因而必然会进一步激发市场价值总量的增长，演进至乡村生产和生活的现

实图景中，农业生产会更加注重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和效能，农民也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生产动力并优化

自己的发展模式[12]。另一方面，乡村居民也是农村电商普惠性数字便民服务的受惠主体之一。共同富裕

意味着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也就是落脚于人需要的满足。通过农村电商和互联网服务功能，城市在医疗、

健康、教育等方面积累的优质资源与先进理念便能与乡村居民有效衔接。他们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对接专家

问诊，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学习优质课程提升自我，通过数字文化服务丰富精神世界。农村电商平台在此过

程中，已从一个单纯的商品交易空间，升华为一个集成多种公共服务、赋能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数字载

体。它不仅在物质层面通过增收满足着农民的生存与享受需要，更在精神与发展层面，通过便捷地提供乡

村过去难以触及的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进而从更深层次上推动着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共同富裕进程[13]。 

3. 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的现实困境 

3.1. 主体数字素养缺失与电商人才供给不足 

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在数字电商平台的下沉过程中，农民群体仍然

保有观望态度。这就使得一方面由于数字操作技能缺失，农民难以认识市场需求信息对自身生产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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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难以利用有关数据信息及时作出生产决策方向性调整；另一方面由于未养成一定的数字消费习

惯，农民难以享受到农村电商带来的数字红利，基本的数字便民服务、网购快递服务等惠民工程让农民

真正可感、可及、可用还存在一定的现实距离。除此之外，农村电商生态系统还面临着人才供给严重不

足的现实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电商培训体系与农村实际需求存在脱节。各类培训多侧重于基础操

作技能的传授，而缺乏对市场分析、品牌建设、供应链管理等复合能力的系统培养，使得农民难以实现

从“会开店”到“懂运营”的质变。这种专业人才的结构性缺失，导致许多农村电商项目停留在低水平重

复阶段，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3.2. 农产品附加值低与品牌化建设迟滞 

农产品的品牌缺失与质量不稳构成了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障碍。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农产

品大多数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形态进入流通领域，缺乏标识性品牌建设与多元价值的附着。这种“有

产品无品牌”的现状，因其高度同质化导致在线上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无法形成持续的消费认同和品牌

溢价，甚至会导致最终农产品的滞销而对农民的兜底线保障收入进行冲击。与此同时，当今城市居民对

农产品需求日益多元化，更加倾向于健康绿色的食物理念，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者要变革其粗放式的农业

生产方式，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数智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与效能，并搭建农产品溯源体系

以支撑自己的产品信任基础。 

3.3. 物流体系不健全与数字基础设施薄弱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流通环节是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阶段，而当前农村物流体系的

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价值的顺利实现。具体表现为：其一，城乡一体化物流信息网络未健全。当

前我国城乡物流信息体系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区域间的物流信息平台缺乏有效整合，与城市枢

纽及电商平台的数据接口尚未完全打通。一方面，运力资源配置的失衡会提高运输成本。由于缺乏统一

的信息调度平台，农村物流普遍存在返程空载的现象，这部分无效成本最终通过物流费用转嫁为由农户

承担，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增收空间。另一方面，供需双向匹配机制缺失制约了流通效能。农业生产端

难以及时获取消费市场的动态需求信息，无法精准安排生产与运输计划；同时，农村消费端对工业品的

分散需求也因信息整合不足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导致“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居高不下。这种双向信

息梗阻不仅削弱了农村电商的整体运行效率，更在深层次上阻碍了城乡商品要素的顺畅流动与价值实现。

其二，支撑农村电商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经济红利向农村地

区的充分释放。虽然我国农村网络覆盖率显著提升，但在网络质量、应用深度等方面仍与城市存在明显

差距。部分偏远地区的网络信号不稳定、带宽不足，难以支撑直播电商、视频营销等新型电商形态的顺

畅运行。更重要的是，农村地区在数字服务终端、智能仓储系统、物联网设备等新型基础设施方面亦需

要强大的算力支撑，直接关乎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的实现。这种物流与数字基础设施

的双重薄弱，共同构成了农村电商发展的硬性约束，严重影响了农民增收致富的实践进程。 

4. 农村电商赋能农民增收的优化路径 

4.1.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数字素养水平 

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破解农村电商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机制，针

对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村青年等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培训，内容涵盖电商基础操作、市场分析、

供应链管理以及直播电商等前沿技能。通过“政企校”协同育人模式，依托职业院校开展订单式培养，

联合电商平台共建实训基地，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有效衔接。同时，实施“数字新农人”培育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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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通过政策扶持与创业孵化相结合的方式，培育一批既懂农业又精通电商的复合型人才。此外，还需

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积极引导电商人才返乡创业，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撑。 

4.2. 构建品牌价值体系，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需要构建完整的品牌价值体系。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产品品牌化战略，通过地理标

志认证和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 企业品牌 + 产品品牌”三级架构，形成品牌溢价

效应。其次，要建立健全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制定涵盖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的全流程标准，并运用区

块链等技术构建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实现产品全流程可追溯。在此基础上，应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条，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最后，要创新营销方式，充分运用直播电商、内容

营销等新型传播手段，通过讲好品牌故事、传递产品价值，与消费者建立持久信任关系。 

4.3. 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打通城乡流通渠道 

健全的基础设施体系是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要加快推进城乡物

流一体化进程，构建以县级物流中心为枢纽、乡镇配送站为节点、村级服务点为基础的三级物流网络。

通过发展共同配送、统仓统配等集约化模式，有效整合物流资源，切实降低物流成本。同时，要重点加

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在农产品主产区合理布局预冷、贮藏、保鲜等基础设施，完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在推进数字新型基础建设方面，要持续提升农村网络覆盖质量，有序推进 5G、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布

局。此外，还需搭建城乡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打通各部门、各环节数据壁垒，实现运力资源智能匹配

和物流全程可视化，为农村电商发展构建高效畅通的流通渠道。 

5. 结语 

农村电商作为数字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兴形态，不仅是一种技术变革的产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

会经济变革，它既带来了农民增收的新机遇，也面临着需要警惕甄别的风险与挑战：其一是技术垄断的

隐忧。电商平台凭借其在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在农村市场拓展过程中掌握着主导权。这种

技术优势地位使得农民在面对电商对传统商贸模式的冲击时，往往处于被动适应的位置，不仅难以平等

参与平台规则的制定，还可能逐渐沦为数字技术支配下的生产执行者，削弱了其在产业链中的主体地位。

其二是数据权属与利益分配问题亟待厘清。农村电商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架构，从需求端到供给端的全流

程都会产生大量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产生的价值增值应如何分配，农民是否享有合法的数据权益和合

理的利益分配保障，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权属不清可能导致

农民无法公平分享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其三是技术服务问责机制尚不完善。随着农民对电商平台

技术服务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其生产决策往往需要依据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和市场预测。然而，当基

于这些技术服务作出的决策导致农产品销售受阻时，责任认定和损失分担机制却相对缺失。这种问责机

制的缺位，不仅使农民承担了过大的经营风险，也可能削弱其对数字技术的信任度[14]。以上这些问题的

本质都是数字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关系尚未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未来农村电商的健康

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创新，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完善，要构建一个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保障农

民权益的良性生态系统，使农民能够共同分享数字经济上行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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